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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辭  

 

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觀 塘 區 發 展

及 重 建 專 責 小 組 第 十 次 會 議 。 鑑 於 是 次 會 議 其 中 一 項 議 程 將 涉 及

觀 塘 區 議 會 所 關 心 的 觀 塘 市 中 心 重 建 項 目 ， 主 席 應 畢 東 尼 議 員 的

要 求 ， 允 許 他 列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 

I .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委 員 沒 有 修 訂 建 議 ，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 

I I .  觀塘重建項目進度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(觀塘區議會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文件第 12 /20 1 7號 )  

 

3 .  在 討 論 開 始 前 ， 有 委 員 對 市 區 重 建 局 (下 稱 「 市 建 局 」 )  在

未 有 充 分 諮 詢 區 議 會，便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下 稱「 城 規 會 」)

提 交 大 幅 偏 離 原 有 設 計 的 修 改 方 案 表 示 不 滿，繼 而 離 開 會 議

室 。  

 

4 .  市 建 局 匯 報 項 目 進 度 。  

 



5 . 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5 . 1  多 名 委 員 對 市 建 局 繞 過 區 議 會 諮 詢 程 序，直 接 向 城 規 會

提 交 新 修 訂 設 計 表 示 不 滿，並 認 為 市 建 局 欠 缺 誠 信，應

給 予 區 議 會 及 市 民 合 理 解 釋。有 委 員 指 出 原 有 的 鵝 蛋 形

建 築 物 及 梯 田 式 公 園 設 計 具 標 誌 性，希 望 市 建 局 能 配 合

大 眾 期 望 ， 保 留 原 有 設 計 ；  

 

5 . 2  委 員 要 求 市 建 局 押 後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修 訂 方 案，並 就 新 設

計 重 新 諮 詢 公 眾 及 區 議 會 ；  

 

5 . 3  委 員 認 為 第 五 發 展 區 的 物 業 收 購 進 度 並 不 理 想，更 會 拖

延 重 建 計 劃 的 進 度 ， 促 請 市 建 局 盡 快 處 理 ；  

 

5 . 4  委 員 指 出 現 時 設 計 圖 所 示 的 綠 化 空 間 集 中 於 建 築 物 之

上 ， 與 原 有 梯 田 式 公 園 較 大 的 地 面 綠 化 空 間 差 距 甚 遠 ，

亦 不 便 利 市 民 ；  

 

5 . 5  委 員 建 議 市 建 局 考 慮 增 加 社 區 及 政 府 設 施，而 不 是 集 中

發 展 商 業 ；  

 

5 . 6  委 員 指 出 城 規 會 曾 就 山 脊 線 問 題 要 求 市 建 局 將 建 築 物

高 度 降 至 26 0 米，但 市 建 局 卻 計 劃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度，要

求 市 建 局 給 予 解 釋 ；  

 

5 . 7  委 員 希 望 市 建 局 就 環 保 通 風 設 計 加 以 解 釋 ；  

 

5 . 8  委 員 認 為 觀 塘 市 中 心 重 建 計 劃 是 改 善 港 鐵 觀 塘 站 人 流

擠 塞 情 況 的 契 機，要 求 市 建 局 與 港 鐵 商 討，藉 重 建 計 劃

改 善 觀 塘 站 擠 塞 的 情 況，並 與 港 鐵 探 討 增 建 月 台 的 可 行

性。有 委 員 亦 要 求 市 建 局 考 慮 重 建 項 目 會 如 何 連 接 港 鐵

觀 塘 站 及 未 來 的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； 以 及  

 

5 . 9  多 名 委 員 認 為 重 建 項 目 對 觀 塘 區 影 響 甚 大，要 求 市 建 局

在 11 月 舉 行 的 區 議 會 全 會 會 議 向 全 體 區 議 員 再 作 交

代 。 委 員 認 為 若 有 需 要 ， 市 建 局 亦 可 不 時 召 開 小 型 會

議 ， 與 區 議 會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。  

 



6 .  市 建 局 綜 合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
6 . 1  市 建 局 表 示 修 訂 後 的 方 案 會 盡 量 沿 用 原 有 的 構 思，亦 為

解 釋 不 足 致 歉，並 承 諾 繼 續 與 區 議 會 合 作 及 保 持 良 好 溝

通 ， 優 化 設 計 ；  

 

6 . 2  市 建 局 表 示 會 與 城 規 會 跟 進 如 何 處 理 現 時 的 申 請，並 指

目 前 的 方 案 並 非 最 終 設 計，亦 承 諾 在 與 區 議 會 就 第 四 及

第 五 發 展 區 的 設 計 達 成 共 識 前，不 會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新 方

案 ；  

 

6 . 3  就 第 五 發 展 區 的 物 業 收 購 進 度，市 建 局 已 收 回 區 內 逾 百

分 之 九 十 多 的 業 權，唯 由 於 有 佔 用 人 拒 絕 遷 出，而 法 庭

正 排 期 審 理 一 宗 逆 權 侵 佔 的 申 請，難 以 估 計 法 律 程 序 所

需 的 時 間 ；  

 

6 . 4  市 建 局 表 示 現 時 的 設 計 已 增 加 地 面 綠 化 空 間 的 面 積，而

市 建 局 亦 不 打 算 增 加 樓 面 面 積 ；  

 

6 . 5  市 建 局 表 示 政 府 如 有 需 要 增 設 社 區 及 政 府 設 施，市 建 局

樂 意 配 合 ；  

 

6 . 6  市 建 局 回 應 指 重 建 計 劃 的 設 計 不 會 對 受 保 護 的 山 脊 線

構 成 影 響。市 建 局 補 充，城 規 會 當 年 批 准 建 築 物 樓 高 26 0

米 ， 原 意 是 希 望 減 低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與 ap m 的 高 度 之 差

距 ， 而 非 因 為 要 保 護 山 脊 線 ；  

 

6 . 7  關 於 環 保 通 風 設 計 ， 市 建 局 表 示 因 應 政 府 於 20 11 年 頒

布 的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 規 定，建 築 物 之 間 須 有 足 夠 的

分 隔 空 間 作 通 風 用 途，因 此 將 第 五 與 第 四 發 展 區 結 合 並

不 可 行 ；  

 

6 . 8  市 建 局 表 示 觀 塘 市 中 心 將 來 與 港 鐵 觀 塘 站 A 及 C 出 口

的 接 駁 ， 已 由 原 本 兩 條 行 人 天 橋 改 為 一 個 寬 闊 的 平 台 。

就 如 何 優 化 港 鐵 觀 塘 站 的 人 流 管 理 措 施，市 建 局 會 繼 續

與 港 鐵 商 討 及 跟 進 ， 亦 歡 迎 區 與 議 員 共 議 ； 以 及  

 

6 . 9  市 建 局 樂 意 出 席 11 月 舉 行 的 區 議 會 全 會 會 議 ， 屆 時 會



向 全 體 區 議 員 交 代 跟 進 事 宜。市 建 局 承 諾 與 區 議 會 繼 續

保 持 緊 密 溝 通 。  

 

7 .  主 席 總 結 ， 期 望 市 建 局 與 區 議 會 可 重 建 互 信 ， 保 持 緊 密 聯

繫，並 建 議 市 建 局 日 後 就 任 何 設 計 改 動 向 區 議 員 及 公 眾 清 楚

解 釋。主 席 亦 支 持 市 建 局 與 港 鐵 討 論 如 何 優 化 港 鐵 觀 塘 站 的

人 流 管 理 措 施 ， 期 望 可 解 決 困 擾 多 年 的 問 題 。  

 

 

I I I . 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財政報告                  

    (觀塘區議會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文件第 13 /2 01 7 號 )  

 

8 .  秘 書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9 .  委 員 通 過 有 關 文 件 。  

 

 

I V.  其他事項  

 

1 0 .  「 研 究 及 印 製 報 告 籌 備 工 作 會 議 」 召 集 人 匯 報 ， 本 年 度 的

研 究 計 劃 已 完 成 招 標 ， 中 標 者 為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商 業 、 經 濟

及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。  

 

1 1 . 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匯 報 。  

 

 

V. 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1 2 . 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15 分 結 束 。  

 

1 3 . 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0 17 年 12 月 5 日 舉 行 。  

 

 

  本會議記錄於 2017 年 12 月 5 日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觀塘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7 年 1 2 月      


